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300422          证券简称：博世科          公告编号：2017-043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2017 年 3 月 16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在广西南宁市高新区总部路

1 号东盟企业总部基地一期 A12 栋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双飞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决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澄江博世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澄江博世科”）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江支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的固定资产贷款。经公司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公

司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终担保数额、期限以澄江博世科与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澄江支行签订的贷款协议为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2016-135）、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2016-142）、

《2016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6-150）、《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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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北部湾表面处理中心项目并签订相关项目投

资合同的议案》 

为积极响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

的若干政策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充分发挥本土环保龙头企业

的优势，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同意公司与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在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内合作投资建设电

子信息产业园配套环保处理设施项目——北部湾表面处理中心项目（以下简称

“项目”），并与管委会签订《北部湾表面处理中心项目投资合同（一期）》。项目

投资总额约为 2 亿元人民币，由公司在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出资设立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等事宜。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项目投资及合同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该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在广西北海投资建设电子信息产业园配套环保处理设施项目，属于

公共服务类市政基础设施环保项目，有利于促进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的

顺利发展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有利于公司布局地级市工业园区配套环保基

础设施建设及市政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业务市场，巩固区域环保龙头地位，为后

续深度布局国内区域市场奠定基础，增强实力。本次拟签订的项目投资合同条款

尚在磋商中，待签署正式书面合同后，公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进行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澄江博世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拟接收项目

存量资产使用权并签订 PPP 项目子合同的议案》 

2016 年 6 月 12 日，公司与澄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简称“澄江县住建局”）

签订了《澄江县城镇供排水及垃圾收集处置 PPP 项目合同》（简称“《PPP 项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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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项目总投资为 39,515.39 万元。2016 年 7 月 18 日，澄江县住建局授权的

澄江县天颐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澄江博世科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简称“澄江博世科”），由澄江博世科行使特许经营权，并负责 PPP

项目的具体实施，公司持有澄江博世科 80%股权。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签订澄江县城镇供排水及垃圾收集处置 PPP 项目合同的公告》、《关于对

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部分事项变更的公告》。 

根据《PPP 项目合同》的约定，澄江博世科拟与澄江县住建局就“澄江县污

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项目存量资产使用权的接收、特许经营权的授予及相关投

融资、建设、运营、移交事宜”签订《澄江县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项目合同》，

即《PPP 项目合同》的子合同。根据澄江县审计局出具的《澄江县城污水处理厂

中水回用工程竣工决算审计报告》（澄审报[2017]3 号），本次项目存量资产使用

权的接收对价暂定为该项目审定的工程总投资 6,498.62 万元，最终以澄江县人民

政府的批复为准，并经澄江县人民政府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法律法规、程序

办理相关手续。接收该项目存量资产使用权后，由澄江博世科依据适用法律独家

向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用户供应中水、收费、合法经营并依照合同约定获取合理

回报（包含政府补助），特许经营期限为 25 年，自本项目资产权益全部转移、交

付到澄江博世科起计。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审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事项

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 PPP 项目子合同的公告》、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林博世科环境服务有限公

司（暂定名称）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和审议，同意公司与经上林县人民政府授权的上林县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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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林公司”）共同设立上林博世科环境服务有限公

司（暂定名称，以下简称“上林博世科”），注册资本暂定为人民币2,400万元

整，公司持股占比95%，威林公司持股占比5%。上林博世科经营范围暂定为给

排水、中水回用、污水处理工程施工及运营，市政工程，环保工程施工及运营，

环保设备的生产及销售等。具体的公司名称、注册资本、住所、经营范围、出资

方式等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及《公司章程》为准。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

体负责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事宜。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独立董

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2 日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项目投资及合同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上林博世科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暂定名称）的议案》
	特此公告。



